
 

 
 

 

顺丰退换服务 - 条款及细则 

 

1. 顺丰退换服务（简称「本服务」）是一项由顺丰速运（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顺丰」）提供的增值服务。本服

务应同时受《顺丰退换服务–条款及细则》（简称「本条款及细则」）及《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约束。凡适用

于本服务的快件，顺丰的赔偿责任将适用本条款及细则，而不再适用《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第 13 条约定，

惟《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其他条款仍然适用。 

 

2. 本服务只适用于现行顺丰特选月结客户（简称「客户」）。 

 

3. 本服务的收件标准及收费均展示于顺丰官方网页，顺丰将适时作出更改。 

 

4. 顺丰就本服务之责任自顺丰揽收退换托寄物之时生效，至完成派递退换托寄物之时止。客户一经下单，客户或

任何第三方（包括要退换托寄物之人士或机构）不得中途退订或终止本服务。客户终止本服务的，本服务的收

费均不予退回；如本服务的收费尚未支付的，客户仍需支付费用（或同意通过其月结账户支付）。 

 

5. 顺丰有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时候撤回本服务，而无须另行通知。 

 

6. 客户同意退换托寄物由第三方（包括要退换托寄物之人士或机构）所提供，顺丰在揽收退换托寄物前没有（亦

不会）参与任何准备过程。顺丰不会对包装的妥善程度、安全规格、适用性及/或适当性、及非因顺丰原因而

造成的托寄物瑕疵及损坏等承担任何责任。 

 

7. 客户同意顺丰不会负责为客户点算退换托寄物数量，当应收与实际收取数量不符时，客户不得视之为遗失，亦

不得以任何理由归责于顺丰。 

 

8. 客户同意顺丰就本服务不需对退换托寄物承担任何责任或保证任何时效。顺丰不承担任何其它损失或损害 (包

括但不限于利润、收入、利息及未来业务的损失)，无论这些其它损失和损害是特殊性或是间接性，无论顺丰是

否在受理快件之前或之后知晓有这些损失或损害的风险。 

 

9.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规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权力机构裁定全部或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其

他规定和受影响的规定的其他内容仍然有效。 

 

10. 顺丰保留随时修改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而无需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公布后立即生效并具有约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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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条款及细则为《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之补充协议，如有冲突部分，以本条款及细则为优先适用；未尽事宜，

适用《顺丰运单条款和条件》之约定。 

 

12.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13. 如有任何査询，请致电 (852) 2730 0273（香港）与顺丰的客户服务代表联络。 

 

[2021 年 8 月版本] 

 

https://htm.sf-express.com/hk/sc/use_clause/waybill_clause.html
https://htm.sf-express.com/hk/sc/use_clause/waybill_clause.html

